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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台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賴平福                     

選任辯護人  吳漢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1號，起

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57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賴平福犯水土保持法第32

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非法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

刑，並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

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三、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之罪為繼續犯，如墾殖、占用、開

發、經營、使用之行為在繼續實行中，則屬犯罪行為之繼

續，其犯罪需繼續至行為終了時始完結。又追訴權期間自犯

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

之日起算，刑法第80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原審所引用第一

審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係自民國100年1月9日其父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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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逝世之時起，基於在國有土地擅自墾殖、占用之犯意，在

臺東縣東河鄉高原段2743、2743之39、2743之40、2743之41

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國有土地），種植農作物、增建鐵柵

門、架設新鐵絲網等行為，迄今仍非法墾殖、占用本案國有

土地，而為本件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

非法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之犯行。依上所述，上訴人

繼續犯罪行為既未終了，本件追訴權時效即無從起算，原判

決因而未就本件犯行是否罹於追訴權時效予以說明、論斷，

自無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以上訴人於100年1月9

日起承接其父於本案國有土地上繼續耕作，本質上屬竊佔性

質，竊佔行為終了即成立犯罪，爾後繼續使用他人土地之行

為，僅屬占有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原判決卻未就

其行為是否已罹於時效詳予論斷，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之

違誤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

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水土保持

法第32條第1項前段規定「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

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

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

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以行為人在

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無正

當權源而擅自墾殖、占用、開發、經營或使用，即符合該罪

之構成要件。而所謂「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

與維護設施」，依文義解釋，係指已經造成水土流失或毀損

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而言，屬「實害犯」或

「結果犯」，自以發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

護設施之結果為必要；如已著手實行上開犯行，而尚未發生

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應屬

同條第4項未遂犯處罰之範疇。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

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羅文宇於第一審之證述及卷內相關證

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以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違反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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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法之犯行，依序記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

上訴人於本案國有土地上實行整地、種植農作物、設置鐵柵

門及架設新鐵絲網，屬已著手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經檢

察官會同臺東縣政府人員現場勘查結果，因尚未致生水土流

失之實害結果，依確認之事實，論以未遂犯。另就上訴人所

辯：㈠其係接手其父土地而耕作，未超過其父先前所占用之

範圍，並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東辦事處申請本案國有土地

承租程序，亦無使用大型機具開挖破壞濫墾。㈡其墾殖、占

用之行為與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

情形不符，尚未達水土流失之著手階段，難認其已著手於犯

罪行為，第一審遽認其有罪顯與罪刑法定主義相違等語，如

何不足採納等旨詳予論駁。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各項證據資

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

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

定，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

以：依據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之行為並不符合水

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前揭各款情形，自難認已著

手於犯罪行為，原判決維持第一審有罪判決，顯與罪刑法定

主義有違，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無非係

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

再事爭辯，漫指原判決違法，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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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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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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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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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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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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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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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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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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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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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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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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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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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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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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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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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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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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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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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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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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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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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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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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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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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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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ght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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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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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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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吳漢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5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賴平福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非法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刑，並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三、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之罪為繼續犯，如墾殖、占用、開發、經營、使用之行為在繼續實行中，則屬犯罪行為之繼續，其犯罪需繼續至行為終了時始完結。又追訴權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刑法第80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原審所引用第一審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係自民國100年1月9日其父賴有勝逝世之時起，基於在國有土地擅自墾殖、占用之犯意，在臺東縣東河鄉高原段2743、2743之39、2743之40、2743之41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國有土地），種植農作物、增建鐵柵門、架設新鐵絲網等行為，迄今仍非法墾殖、占用本案國有土地，而為本件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非法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之犯行。依上所述，上訴人繼續犯罪行為既未終了，本件追訴權時效即無從起算，原判決因而未就本件犯行是否罹於追訴權時效予以說明、論斷，自無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以上訴人於100年1月9日起承接其父於本案國有土地上繼續耕作，本質上屬竊佔性質，竊佔行為終了即成立犯罪，爾後繼續使用他人土地之行為，僅屬占有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原判決卻未就其行為是否已罹於時效詳予論斷，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前段規定「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以行為人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無正當權源而擅自墾殖、占用、開發、經營或使用，即符合該罪之構成要件。而所謂「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依文義解釋，係指已經造成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而言，屬「實害犯」或「結果犯」，自以發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為必要；如已著手實行上開犯行，而尚未發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應屬同條第4項未遂犯處罰之範疇。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羅文宇於第一審之證述及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以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違反水土保持法之犯行，依序記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上訴人於本案國有土地上實行整地、種植農作物、設置鐵柵門及架設新鐵絲網，屬已著手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經檢察官會同臺東縣政府人員現場勘查結果，因尚未致生水土流失之實害結果，依確認之事實，論以未遂犯。另就上訴人所辯：㈠其係接手其父土地而耕作，未超過其父先前所占用之範圍，並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東辦事處申請本案國有土地承租程序，亦無使用大型機具開挖破壞濫墾。㈡其墾殖、占用之行為與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情形不符，尚未達水土流失之著手階段，難認其已著手於犯罪行為，第一審遽認其有罪顯與罪刑法定主義相違等語，如何不足採納等旨詳予論駁。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以：依據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之行為並不符合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前揭各款情形，自難認已著手於犯罪行為，原判決維持第一審有罪判決，顯與罪刑法定主義有違，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漫指原判決違法，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賴平福                     



選任辯護人  吳漢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1號，起
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5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賴平福犯水土保持法第32
    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非法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刑
    ，並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
    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三、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之罪為繼續犯，如墾殖、占用、開
    發、經營、使用之行為在繼續實行中，則屬犯罪行為之繼續
    ，其犯罪需繼續至行為終了時始完結。又追訴權期間自犯罪
    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
    日起算，刑法第80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原審所引用第一審
    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係自民國100年1月9日其父賴有勝
    逝世之時起，基於在國有土地擅自墾殖、占用之犯意，在臺
    東縣東河鄉高原段2743、2743之39、2743之40、2743之41地
    號土地（下稱本案國有土地），種植農作物、增建鐵柵門、
    架設新鐵絲網等行為，迄今仍非法墾殖、占用本案國有土地
    ，而為本件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非法
    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之犯行。依上所述，上訴人繼續
    犯罪行為既未終了，本件追訴權時效即無從起算，原判決因
    而未就本件犯行是否罹於追訴權時效予以說明、論斷，自無
    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以上訴人於100年1月9日起
    承接其父於本案國有土地上繼續耕作，本質上屬竊佔性質，
    竊佔行為終了即成立犯罪，爾後繼續使用他人土地之行為，
    僅屬占有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原判決卻未就其行
    為是否已罹於時效詳予論斷，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
    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水土保持
    法第32條第1項前段規定「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
    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
    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
    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以行為人在公
    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無正當
    權源而擅自墾殖、占用、開發、經營或使用，即符合該罪之
    構成要件。而所謂「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
    維護設施」，依文義解釋，係指已經造成水土流失或毀損水
    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而言，屬「實害犯」或「
    結果犯」，自以發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設施之結果為必要；如已著手實行上開犯行，而尚未發生水
    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應屬同
    條第4項未遂犯處罰之範疇。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羅文宇於第一審之證述及卷內相關證據
    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以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違反水土保
    持法之犯行，依序記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上
    訴人於本案國有土地上實行整地、種植農作物、設置鐵柵門
    及架設新鐵絲網，屬已著手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經檢察
    官會同臺東縣政府人員現場勘查結果，因尚未致生水土流失
    之實害結果，依確認之事實，論以未遂犯。另就上訴人所辯
    ：㈠其係接手其父土地而耕作，未超過其父先前所占用之範
    圍，並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東辦事處申請本案國有土地承
    租程序，亦無使用大型機具開挖破壞濫墾。㈡其墾殖、占用
    之行為與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情
    形不符，尚未達水土流失之著手階段，難認其已著手於犯罪
    行為，第一審遽認其有罪顯與罪刑法定主義相違等語，如何
    不足採納等旨詳予論駁。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各項證據資料
    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
    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
    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以：
    依據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之行為並不符合水土保
    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前揭各款情形，自難認已著手於
    犯罪行為，原判決維持第一審有罪判決，顯與罪刑法定主義
    有違，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無非係置原
    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
    爭辯，漫指原判決違法，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19號
上  訴  人  賴平福                     



選任辯護人  吳漢成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水土保持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55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賴平福犯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非法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刑，並為相關沒收宣告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三、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之罪為繼續犯，如墾殖、占用、開發、經營、使用之行為在繼續實行中，則屬犯罪行為之繼續，其犯罪需繼續至行為終了時始完結。又追訴權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算，刑法第80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原審所引用第一審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係自民國100年1月9日其父賴有勝逝世之時起，基於在國有土地擅自墾殖、占用之犯意，在臺東縣東河鄉高原段2743、2743之39、2743之40、2743之41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國有土地），種植農作物、增建鐵柵門、架設新鐵絲網等行為，迄今仍非法墾殖、占用本案國有土地，而為本件違反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前段之非法墾殖、占用致水土流失未遂之犯行。依上所述，上訴人繼續犯罪行為既未終了，本件追訴權時效即無從起算，原判決因而未就本件犯行是否罹於追訴權時效予以說明、論斷，自無理由不備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以上訴人於100年1月9日起承接其父於本案國有土地上繼續耕作，本質上屬竊佔性質，竊佔行為終了即成立犯罪，爾後繼續使用他人土地之行為，僅屬占有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原判決卻未就其行為是否已罹於時效詳予論斷，指摘原判決有理由不備之違誤等語。顯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四、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前段規定「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以行為人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無正當權源而擅自墾殖、占用、開發、經營或使用，即符合該罪之構成要件。而所謂「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依文義解釋，係指已經造成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而言，屬「實害犯」或「結果犯」，自以發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為必要；如已著手實行上開犯行，而尚未發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之結果者，應屬同條第4項未遂犯處罰之範疇。原判決綜合上訴人之部分供述、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羅文宇於第一審之證述及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相互勾稽結果，憑以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違反水土保持法之犯行，依序記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並說明上訴人於本案國有土地上實行整地、種植農作物、設置鐵柵門及架設新鐵絲網，屬已著手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經檢察官會同臺東縣政府人員現場勘查結果，因尚未致生水土流失之實害結果，依確認之事實，論以未遂犯。另就上訴人所辯：㈠其係接手其父土地而耕作，未超過其父先前所占用之範圍，並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東辦事處申請本案國有土地承租程序，亦無使用大型機具開挖破壞濫墾。㈡其墾殖、占用之行為與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情形不符，尚未達水土流失之著手階段，難認其已著手於犯罪行為，第一審遽認其有罪顯與罪刑法定主義相違等語，如何不足採納等旨詳予論駁。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各項證據資料在卷可稽，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事實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推理作用，予以判斷而為認定，並未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法可言。上訴意旨以：依據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上訴人之行為並不符合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第35條第1項前揭各款情形，自難認已著手於犯罪行為，原判決維持第一審有罪判決，顯與罪刑法定主義有違，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等語。無非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漫指原判決違法，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依上所述，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